附件：

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案号
	案件名称
	违法主体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和日期

	1
	遂安农（渔政）罚〔2025〕8号
	唐某某涉嫌在禁捕区使用禁用渔具非法捕捞案
	唐某某
	2025年9月7日17时30分左右，当事人唐某某使用渔网在遂宁市安居区石洞镇林家高滩白安河段进行非法捕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行捕捞的，违反关于禁渔区、禁渔期的规定进行捕捞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具、捕捞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参照《四川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中“渔业水产”适用情形及《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1000元整（大写：壹仟元整）、没收网具1副。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9月23日

	2
	遂安农（渔政）罚〔2025〕9号
	周某某涉嫌在禁渔区违规垂钓案
	周某某
	2025年9月16日下午，当事人周某某在安居区消防队附近琼江河违规垂钓。
	依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大写：贰佰元整）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9月26日

	3
	遂安农（渔政）罚〔2025〕10号
	贾某某涉嫌在禁渔区违规垂钓案
	贾某某
	2025年9月16日下午，当事人贾某某在安居区刘家坝附近琼江河违规垂钓。
	依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大写：贰佰元整）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10月11日

	4
	遂安农（渔政）罚〔2025〕12号
	龚某某涉嫌在禁渔区违规垂钓案
	贾某某
	2025年10月11日下午，当事人龚某某在安居区老大桥附近琼江河违规垂钓。
	依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大写：贰佰元整）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10月29日

	5
	遂安农（渔政）罚〔2025〕13号
	李某某涉嫌在禁渔区违规垂钓案
	贾某某
	2025年10月29日下午，当事人李某某在安居区金山外滩附近琼江河违规垂钓。
	依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大写：贰佰元整）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11月14日

	6
	遂安农（渔政）罚〔2025〕14号
	赵某某涉嫌在禁渔区违规垂钓案
	赵某某
	2025年11月6日下午，当事人赵某某在安居区萝卜园大坝（琼江河）违规垂钓。
	依据《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第三十条：“违反本规定，在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进行增殖放流、垂钓或者在禁渔期携带禁用渔具进入禁渔区的，责令改正，可以处警告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构成其他违法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予以处罚”之规定。
	罚款人民币200元整（大写：贰佰元整）
	遂宁市安居区农业农村局，2025年11月17日


